2017年国家留学基金湖南省地方合作项目
申报工作即将开始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省教育厅相关通知要求，2017年国家留学基金湖南省地方合作项目申报工作将于2017年4月1日——15日接受申报。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内登陆“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http://apply.csc.edu.cn）进行网上报名，并认真准备书面申请材料。
选派规模及领域。2017年国家留学基金湖南省地方合作项目面向湖南省省属高等院校正式在编在职人员，选派规模为100人，留学期限12个月。选派专业领域：《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重点领域、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基础研究，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其他国家战略和重要行业发展急需领域。
选派重点。选派重点为2012年、2014年湖南省教育厅立项建设的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专职人员。鼓励上述重点实验室结合重点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计划等长远发展目标，有针对性、成建制地选派3—5人的科研团队派出，科研团队留学期限可为3—12个月。上述重点实验室专职人员申报2017年地方合作项目可免初审，由湖南省教育厅直接推荐至国家留学基金委终审。
资助内容。申报成功的申请人由国家留学基金提供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及规定留学期间的奖学金生活费（包括伙食费、住宿费、注册费、交通费、电话费、书籍资料费等）。
须正式邀请函方可申报。申请时须提交国外大学或科研机构的正式邀请函（申请子项目除外），邀请信需注明访学身份及访学期限，访学时间应为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间。有意申报的师生情尽快联系国外大学或科研机构获取正式邀请函。被录取人员的留学资格有效期保留至2018年9月31日，凡未按期派出者，其留学资格将自动取消。
外语要求。无外语成绩亦可申报，但派出时外语水平需达到《2017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确定的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外语合格条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录取申请时外语水平达到合格标准者。
有关申报工作的具体信息请咨询吉首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或者访问国家留学网（www.csc.edu.cn）获取。（罗剑平）
